
哈信息校发[2024]8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多渠道

筹措资金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了深入落实我校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不断

增强学校和部门财力，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了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学校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实施意见》。业经 2024 年

第四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实施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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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实施意见

为了深入落实我校“十四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不断

增强学校和部门财力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现就学

校多渠道筹措资金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充分认识多渠道筹措资金工作的重要意义

近些年来，学校加大了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的投入，各

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健康发展。但是，与学校办学规模的快速

增长相比，资金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，多渠道筹措资金的

潜力仍然较大。因此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促进增收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明确任务、加强领导、制定

方案、采取措施，扎实做好增收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开辟财源，

切实改善学校财务状况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协调发展。

二、充分调动部门积极性，多渠道筹措资金

（一）鼓励各院部（以下简称部门）开办各种培训班。

利用行业和专业优势开办与学校课堂教学无关联的技能训

练班、专业培训班和职业认证培训班等，采取自愿有偿形式

吸引校内外学生和社会专业人士参加。收入（税后）分配比

例：学校 40%，部门 60%。

（二）鼓励实验室开放，企业科研院所有偿使用我校先

进仪器设备进行试验、测试等工作。在减除电费后的收入（税

后）分配比例：学校 60%，部门 40%。



（三）对于有收费职能的部门，与学校签订责任状，根

据完成情况给予奖励。

（四）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向学校捐资助学，对做出贡

献的部门或个人给予奖励。

（五）鼓励教职员工利用各种社会资源，积极争取各级

政府对学校的支持，对做出贡献的个人给予奖励。

（六）学校房产、场地等资源开放或出租，由校区经营

项目组制定具体管理办法。

三、保障和落实

（一）学校将增收工作纳入部门绩效考核指标。

（二）对已分配给部门的资金，由部门自主提出分配方

案。

（三）部门发放人员经费需经部门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并

在部门内公示，每年的 12 月份将一年的人员经费发放表附

部门党政联席会议纪要，经人力资源部审核、校长审批后统

一发放。

（四）对个人的奖励，经负责该事项的部门审核，主管

校领导和校长审批后发放。

（五）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